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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Redline Implementation & Manage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Actions and Interests of Multiple Agents

陈长虹   刘 颂   CHEN Changhong, LIU Song

生态保护红线处于落地的关键阶段，实践中涉及复杂的物权权属和多元利益主体。主体的利益相关性和行为选择会构成

来自国家和公众的支持力，以及生态空间本身、耕地强制保护及建设用地扩张的多方面阻力，直接影响到生态保护红线的

落实和管理。从多元主体的行为动机和特征出发，建立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相互的影响关系模型，提出制度策略、信任策略、

协调策略和行动策略,实现主体之间良性互动，促进生态保护红线的顺利实施和后续管理。

The ecological redline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key stage. In practice, multiple agents have complex property rights. The agents’ 

choice will form the support from the state and the public, as well as obstacles from various aspects, which will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ecological red line. Based on the behavioral motiv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agent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model of mutual influ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n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advice about institutional strategy, trust 

strategy, coordina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ecological red line. 

0   引言

为落实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战略，近年

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一系列文件促进生

态空间的保护和行动方案具体化，明确在国土

空间规划中实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3条控制线的落地和管控①。目前，

江西、江苏、浙江等15省（区、市）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生态保护红线正

处于“落地”的关键阶段。

但在当前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3条控制

线分头划定缺乏统一的规程、技术规范和明确

的管控规则，出现交叉重叠现象，对后续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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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管理带来一定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生

态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是相

关利益主体空间权益的集中反映，多元利益主

体对生态空间认知和权益之间的矛盾，造成主

体行为模式与管理制度设计初衷有所偏差甚

至背离。因此，协调平衡好利益主体的行为和权

益，是保障生态保护红线落地的关键。

                                                                                                                                                     

1   影响生态保护红线的多元利益主体的

     构成及作用力

生态空间的变化主要是通过人类活动来

驱动的。影响城市生态空间发展的、具有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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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能力的人类个体或群体，被称之为“主体

（agents）”，是人类改造生态空间的主观行动的

发起者，能与其他主体以及所处的自然生态空

间环境之间产生相互影响和作用。在具体实践

中，主体是行动实践的实施者和结果承担者，不

同的主体决定了实践行动的视角、途径、方式和

对象。主体具有适应能力和主观能动性，能够根

据行为的效果修改自己的行动规则，以便更好

地适应客观环境。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就是人

类进行自我约束的行动规则。

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落实、管理、监督全

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主体包括：

政府（各级政府及部门）、农村集体组织、

个人（主要是农民土地承包者）、企业、专业规

划机构和人员、公益群体（见图1）。主体之间基

于权力结构和利益相关所作出的决策和行为之

间彼此影响、博弈、权衡，直接影响到城市开发

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之间的选择结果[1]。

1.1   多元利益主体的构成

1.1.1    宏观主体的横向协调性和纵向层级性

生态保护红线是宏观的、系统的、涉及公共

利益的工程。政府作为宏观主体，为了维护公共

利益，缓解因人类活动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而提出的一种制度手段。然而生态保护红线的

划定、保护、利用、修复、管理主要依靠国家政策

措施和政府组织运用行政手段来实现[2]。

从横向行政组织结构上看，新一轮的国务

院机构改革后，生态保护红线主要涉及自然资

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交通运

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多个部门，形成政

府主体中不同部门之间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

互监督的管理机制。

从纵向行政组织结构上，政府主体拥有不

同层级，因此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管理具

有明显的“空间层级”。在国家级层面上生态保

护红线是政策性的，把控基本原则和方向，统筹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调整、管控和监督的规则，

往往不做细致的管控要求。在省级层面上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对国家规

则进行细化，出台具体的操作措施，进一步对市

县可操作性进行规范引导。市级对于本市的生

态保护红线进行统筹，对县（市、区）级红线的

落地进行监督。县（市、区）级生态保护红线的

划定，重在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也是矛盾最为

集中的一级，直接面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利

益群体。

1.1.2    土地承包者、农村集体组织、企业的直接

            利益相关性

生态保护红线要落地，直接与以农民为主

的土地承包者、农村集体组织、企业产生利益冲

突。生态空间功能多元化，不仅仅承担了生态功

能，而且承担一定的生产和生活功能。例如，在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林地占据了极大的比例，

林地中包含了公益林、人工商品林，两者在生态

功能上效益区分不大，但是物权上有很大的区

别，人工商品林直接关系到林农的经济利益。

此外，生态保护红线中许多获得矿业权的企业

面临着极大的问题，矿山从勘探到取得采矿证

再到施工往往历经数年，投入成本巨大。红线

的划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合法勘

探开发空间的挤压，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偷采盗

采等违法行为的反弹，也会引发产业链条的连

锁反应[3]。

1.1.3    专业规划机构和人士的服务性 

从事国土空间规划的专业机构和城乡规划

师、勘测工程师、土地规划师、建筑师、景观设计

师等从业人员具备把握空间发展规律、规划技

术方法、空间美学原理等知识技能，以职业参与

的方式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专业机构和人员是

非直接利益的相关人员，其行为受到政府力、市

场力、社会力三者力量关系博弈的影响，一方面

专业机构和人士受政府委托对生态保护红线进

行划定和规划建议，另一方面直接面对各方相

关利益群体进行沟通协调。

图2　多元利益主体与生态保护红线之间的支持和阻碍关系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多元主体构成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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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公众群体

生态保护红线的公共属性，使得社会公众

对于生态保护红线持支持态度，形成一定的舆

论支持、行动支持并发挥保护与监督作用。

1.2   主体与生态保护红线之间的支持和阻

        碍关系模型

从国土空间系统来看，三生（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具有向外演化的趋势和需求，生态

保护红线作为“底线”，是面对生产空间、生活

空间等其他国土开发空间竞争的主动防御和

控制。从景观生态学的源汇理论来看，生态保护

红线包括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生态环境极敏

感脆弱区域、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等，

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源”。我国现有的国家

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也是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的核心组成“源”。在生态保护红线对于 

“源”的划定过程中，有来自多元主体的综合支

持力或综合阻力（见图2）。

1.2.1    综合支持力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公众公共

利益是生态保护红线落地的综合支持力。

政府是建立在一定公共职能基础上的，并

通过行使政治权力来实施对社会各方面关系的

调节。因此，政府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是社会利

益或者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通过国土空间规

划来调控各方利益，指导城市建设行为，确保宏

观调控内容的落实和延续。

生态保护红线是具有宏观、系统化的公共

产品，政府对于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落实具

有全局性的影响。一方面，政府作为维护公共利

益的主体，需要兼顾和平衡生态、经济、社会利

益。生态保护红线是对“不可移动的资源”，包

含山体、林地、草地、河流、湿地、自然保护区等

珍贵的“自然资本”的整体保护，个人、小集体

或市场很难对生态保护红线起到整体保护作

用，而政府有义务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维护

好这些珍贵的“自然资本”。随着政府对生态空

间作用的认识越明晰，生态保护红线保护的措

施和力度也就越大。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一种组

织形式，由具体各级工作人员组成，在日常管理

中会为了自身的利益采取能动行为，即具有自

利驱动的行为动机。这主要与我国政府考核机

制和财务税收机制有关。

可见，政府既是生态保护红线的主要制定

者，又是规划执行者，也是规划监管者。在国土

空间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政府对“三区三线”

的空间结构、整体规模、用地布局等具有直接而

强有力的影响力，它们是政府主导城乡发展方

向的具体空间体现。

1.2.2    综合阻力

生态保护红线的阻力主要来源于生态空间

本身所具有的土地自然特性，如基于粮食安全，

对永久基本农田的强制保护对“源”产生的阻

力；基于城市发展的需求，建设用地向外扩张对

“源”产生的阻力[4]；其他可开发利用的国土空

间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强烈威胁，形成“源”对

外防御所要克服的阻力。

2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过程中多元利益

     主体的行为动机和特征

多元利益主体在不同动机之下，通过具体

的行为方式，对生态保护红线产生正面或负面

效应，影响生态空间的整体构成和演化过程，进

而影响到国土空间结构和可持续发展。

2.1   政府的行为动机和特征

一方面，政府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引导国家

发展战略；制定政策加强对生态空间的保护；制

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保障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

实施。但是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过程中也存

在认识不足、规划衔接不畅的问题。由于生态保

护红线、生态极重要和极敏感区域、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划定主体来自不同部门，划定的时间不

统一，前后未能充分衔接[5]。从基层部门了解到，

由于国家对各类保护区、国家公益林等提供一

定的补偿措施，所以在划定时存在一定的随意

性和扩大化现象[6]。

另一方面，城市建设需求使得建设用地不

断扩张，造成生态空间的破碎甚至消亡。在我

国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用地的开发建设

是带动城镇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之一；各级政

府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主动通过规划等行政手

段，扩大建设用地规划，提高财政收入。显然，建

设用地的扩张意味着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空

间用地的减少，这种主动推进城镇化的行为改

变了城乡生态空间格局。而在城镇扩张的过程

中，开发次序往往从简单易开发的耕地、湿地

向着建设难度较大的山地、林地等推进。一些

自然环境良好、风景优美的生态空间，往往拥

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反而容易成为经济建设和

开发活动的目标。

2.2   直接利益相关人的行为动机和特征

2.2.1    个体（农民为主的土地承包者）

生态保护红线大部分处于城市开发边界以

外，与农业生产空间紧密相连。在个体的能动行

为中，农民的行为方式对生态保护红线具有直

接影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业生产形

式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存在巨大干扰性，过度的

农业生产会造成生态保护红线的破坏和整体生

态效益的降低。此外，生态保护红线出台之前，

我国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耕地占补平

衡的要求下，大量农田周边的生态空间作为农

田备用地而被开垦，造成现有生态保护红线中

存在一定数量的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

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农民出于提高自身

收入水平的需求和权益最大化的目标，主观上

生态保护意识淡漠。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对于

人类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导致部分农民失去

原有经济来源，影响到农民眼前的现实利益。

通过博弈分析，农民是否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主

要与其保护行为获得的生态收益、政府对保护

行为的补贴以及破坏行为的惩罚力度等因素

有关[7]。

2.2.2    农村集体组织

农村集体组织（村委会）作为最基层组织，

负责管理农村集体土地以及农村集体的日常事

务和经济发展。除了在集体所有土地上组织农

民个人承包耕种之外，农村集体组织会在集体

所有土地上兴建工业企业、发展旅游产业等。基

于集体组织发展及村民切身利益的考虑，农村

集体组织对土地流转、经营具有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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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另一方面专业人员更多地追求生态理念，

认同自然资产的价值，在客观上会增进公共利

益，尊重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并通过主动规划

方式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通过其对生态空间

价值的认知，引导和建议政府和企业采取更为

生态环保的措施，以规划设计的技术手段对生

态保护红线进行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因此，由于多元主体具有自身的目的性和

主动性，使得不同主体与空间客体之间相互作

用，主体的异质性和适应性导致了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和落地的现实复杂性。

3   多元主体空间权益下的管理策略 

生态保护红线是复杂的土地权属和多元空

间权益行为人的综合反映，空间是利益的核心、

政策是利益差异的根源、制度是利益的保障、规

划是利益分配的手段[8]。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相互

合作，发挥支持力，减弱或消除阻力，可以通过

制度策略、信任策略、协调策略和行动策略来实

现（见图3）。

3.1  制度策略

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是主体权力在空间层

面的体现。制度对主体的行为会产生较大影响，

现实中的人总是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活动，一

方面约束各类主体行为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框架

内行动，另一方面提供激励机制，鼓励人们按照

规章行事[9]。

政府通过立法、政策、制度、规划的制定和

实施来控制空间权益的分配；顶层设计理念的

改变，对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具有直接引导作

用，可以将生态保护红线纳入法制轨道中。在法

律框架下，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涉及资源分配

及利用的基础性问题，具体的制度设计包括：生

态保护红线中林权、矿权等物权确定和用途管

理，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的补偿或损害赔

偿，生态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以及管理者生态

责任权限和责任追究等一系列制度。

基于生态保护的公益导向和具体任务导

向，政府通过制度设计，与公众群体之间建立共

同的规划目标，并形成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充

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初期，很多农村集体兴

办乡镇企业，进行非农开发建设行为；企业为了

降低土地租金，主动与农村集体开展合作。长三

角、珠三角等典型地区曾一度出现“家家点火、

村村冒烟”的景象。土地上覆盖物的变化以及

工业废弃物的引入都会影响原有生态用地资

源，造成生态空间用地破碎化。

由于空间区位的差异，不同农村集体土地

经济价值差异较大。模糊的产权性质往往使生

态保护红线陷入“公地”危机。农村集体组织

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主导思想下，充分发挥

农村土地资源的经济作用，而对于生态保护红

线公共产品的配置关注度不高，存在无视或者

暗自默许农民个人破坏生态的行为。

2.2.3    企业

企业是城市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城市空

间资源分配的主要利益主体，不同生产方式和

产品的企业对于城市生态空间的依附力和影响

力不同。企业以追求利润和经济价值为基本目

标，往往只看见生态空间中巨大的经济价值，而

忽略其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过度追求效益最

大化。企业通过对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的占据获

得原料和土地，部分企业活动扰乱了生态空间

的物质流动，破坏生态空间格局，其生产活动对

动植物的栖息造成一定干扰，而生产废弃物则

成为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农业企业对于生态空间具有混合作用。一

方面通过开垦农地、园地，围湖养殖，将湿地、草

地、湖泊等生态空间变为农业生产空间，影响了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另

一方面，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与森林、草地、

湿地等生态空间关系密切，林业生产对于生态

空间的植被恢复具有积极作用，林地成为生态

保护红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生产中，以矿产生产为主的采矿业、采

沙业等直接从山林、河道等生态空间中获取原

料，挖山采矿、挖沙采石对生态空间破坏极大。

污染企业的梯度转移，使得乡村地区主动或被

动吸纳了从大城市转移出的污染工业和有污染

性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了工业废水、生活污

水和垃圾向生态空间的转移。

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对生态空

间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旅游开发行为和大

量的旅游人群涌向风景优美的生态空间中，对

生态空间环境和动植物的自然生境造成一定干

扰。另一方面，旅游业发展可以激发人们，尤其

是当地人保护生态环境的热情，通过旅游的发

展获得经济利益，减少其他生产活动对于生态

空间的破坏，人们主动承担起维护生态空间环

境的职责。

2.3  专业机构和人员的行为动机和特征

在行为动机上，一方面专业机构人士受雇

于政府和企业，同样具有自利驱动的行为动机；

规划活动中会一定程度地维护委托方的利益、

迎合其需求，但是实践中既不能独立决策，也不

能独立实施规划方案，其行动能力主要体现在

与委托方进行专业沟通，以及对公众的引导和

图3　多元利益主体合作策略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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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调动和发挥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热情和监督

作用。

3.2   信任策略

信任策略的基础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协

议[10]。个人土地承包者、农村集体组织、拥有

合法物权的企业基于法律保障的财产拥有权

力，依法享有空间利益。通过建立完善的生态

补偿措施，明确补偿对象、标准和方式，对现

有生态保护红线中保留或退出的人类活动进

行经济上的补偿，减弱或消除其对于生态保

护红线的阻力，促进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国

家不仅是对生态保护进行补贴，更重要的是

促进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将绿色产业的生态

效益体现在实处。

3.3   协调策略

协调策略主要是使各级政府和部门的职

能相互协调形成管理合力，推动工作高效进

行。例如，生态保护红线在与自然保护地体系

衔接过程中，面临着自然保护地多头管理、自

然保护地边界不清晰、自然资源资产登记和

管理有缺失等问题[11]，需要林草部门基于国

家公园、自然保护地、自然公园体系下进行重

新梳理和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中规划目标导

向由城镇开发转向生态保护，在保障永久基

本农田底线的基础上，合理有序地控制城镇

开发边界，形成多规合一的“一张底图”，实

现规范性管理。

3.4   行动策略

行动策略来源于专业机构和人士与政府

部门之间的合作，通过专业知识和技术搭建

多元利益主体的沟通桥梁，从而保障多方的

空间利益。生态保护红线涉及人与土地关系

的变化，利益关系变得极其复杂。传统规划编

制中往往体现的是政府意愿，忽略了农民的

真实诉求，导致规划很难达成共识，实施、管

理和运营也无从谈起。

通过具体规划行动，将生态保护红线的划

定变成一个公众参与的、积极互动的过程，由政

府、专家、农民集体组织、农民和企业等主体共

同研究、协商和讨论，通过征求相关利益人的意

见，尊重各方利益和合理诉求，避免社会冲突。

保障农民的生活需求，尊重地方发展的意愿，协

调相关利益，通过生态空间保护给相关利益人

带来实际的收益，从而调动对生态空间保护的

热情，促进当地人建设家园的积极性。

4   结论

生态保护红线从政策走向实施，管理比划

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目前，生态保护红线面临

的矛盾和竞争，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12]，实际是

多元主体基于不同利益产生的竞争，主体的局

部性行为可能导致性质截然不同的生态保护结

果，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发挥带来正效应或

负效应。

政府作为行为实施主体和管理权力主体，

通过制度策略、信任策略、协调策略和行动策

略，构建多层次的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和城乡治

理体制，整合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提供利益

协调、激励和惩罚机制，助力生态空间的结构优

化和质量提升，实现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和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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